
公 開 類  編 製 機 關 新竹地方法院 

年     報 次年 1月底前編製 97年 5月 8日院台統一字第 0970010217號函 表 號 1712-12-01-05 

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及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收 結 情 形  

 中  華  民  國  104 年  1 月  至  104 年  12 月  單位：件 

案

件

類

別 

受 理 件 數 
終

結

件

數 

未

結

件

數 

總

計 

舊

受 

新

收 

總 計 3,108 322 2,786 2,808 300 

通 訊 監 察 案 件 800 41 759 766 34 

   職 監      

   聲 監 799 41 758 766 33 

   急 聲 監 1  1  1 

通 訊 監 察 其 他 案 件 2,066 272 1,794 1,809 257 

   職 監 續      

   聲 監 續 653 56 597 597 56 

   監 通 619 79 540 593 26 

   監 通 檢 757 137 620 582 175 

   聲 監 可 37  37 37  

通 信 調 取 案 件 242 9 233 233 9 

   聲 調 241 9 232 233 8 

   急 聲 調 1  1  1 

說明：103年 1月 29日總統公布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修正條文，自同年 6月 29日起施行，故自 103年 6月起，新增聲監可及通信調取案件。  

資料來源：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。 

製表： 審核：  主辦統計人員： 機關長官： 中華民國 105 年 01 月 25 日 編製 

 


